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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24縣市藥師公會
速別: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:普通

發文日期:中箏民國l02年1月18目

發文字號;（102﹚國藥師平字第10201塚

附件:健保承字第l010043037號函
裝

r| 主旨:有關二代健保法「全

中相關規定,詳如說

費辦法

詳如說明段,請查照並協助轉知所屬會員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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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二代健保實施後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規範之對

象者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’鑒於此規範

仍有許多疑義之處,故本會函詢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釋示,

合先敘明。

中央健康保險局業於l0l年l2月28日以健保承字第

10l0043037號函回復本會,如附件,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

會員,俾保障會員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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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:24縣市藥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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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函
機關地址:台北市信義路3段M0號
傅真:（02）27026324
聯絡人及電話:謝沛鈞（02）27065866轉222﹛
電子倌箱:a110747﹫洫i.gov辱tw

10452

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67號5樓

受文者:中華.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l年12月28日
發文字號:健保承字第1010043037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附件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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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有關責會緹出之二代健保之疑義事項,復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復貴會l0l年12月l8日（l0l﹚國藥師平字第l0l2I86號

函‧

二、依據l00年l月26日總統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（以下稱本

法﹚第3l條規定咯以,第l類至第4類及第6類保險對象有高

額獎金、兼職所得、執行業務收人等6種所得（收人）,應

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（第l年為2﹪）,由扣費義務人於給

付時扣取。因本局開立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（所

得稅格式代號9A）,係開立予特約醫事服務機構（以下稱該

機構）,非本法所規定之保險對象,故本局核給予該機構

之執行業務收人（9A﹚’不會扣取執行業務收人之補充保險

費。

三、該機構將本局核給之執行業務收入轉開予機構所屬之藥

師,是否應代為才口取藥師個人之補充保險費,說明如下:

（一）如該機構之負責藥師以第l類第5目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
員自行職業者」之被保險身分參加本保險,以其執行業

務所得（減除必要成本及費用﹚為投保金額計算一般保險

費者,符合本法第3l條第l項第3款但書規定’無須才口繳

負責藥師之執行業務收入補充保險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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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如藥師係該機構之受僱者’受領機構給付之薪資（所得

稅格式代號為50）’以第l類第l目至第3目被保險人身分

參加本保險’並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計算一般保險

費者,則機構轉開之執行業務收人’單次給付達新臺幣

5千元,機構應代為扣取該受僱藥師之執行業務收入補

充保險費。

正本: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今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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